
可能违反保护消费者公平交易法的例子

• 广告标价中不包括强制性费用或预选勾选附加项目的费用，
以致消费者最终需支付较高的总价。 

• 刻意省略重要的条款和条件、让消费者难以查找或将其隐藏
在细则中。

>> 请翻页了解更多详情

 
$1,000 

a) 滴灌标价
 尽管最终收费较高，但是却显示较低标价来吸引消费者，刻意不标明强制性费用以及预先替消费者勾选附加选项的费用。 

    采用透明标价
和良好交易作风，

树立起让消费
者信赖的声誉。 

“ “

✔应该

确保标价包括各项强制性费用。若无法预先计算这些费用，请注明标价还未
计入这些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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让消费者选择他们想要的选项 （例如以“选择加入”的方式让消费者选择附加
项目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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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预先勾选可供选择的附加项目，
• 就必须把勾选格子放在突出显眼的位置； 
• 注明附加项目的价格，并且把这笔费用加入标价中； 
• 注明重要的条款和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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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网页空间有限，无法明确列出这些条款和条件，就必须
清楚标示条款和条件的链接，供消费者点击查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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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消费者付款之前提供收费明细表，明确列出所有
强制性和可选项目的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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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保护消费者公平交易法》 (CPFTA)

由 [新加坡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执行管理

新加坡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价格透明度准则 
为商家清楚说明可能违反保护消费者公平交易法 （CPFTA） 的标价方法。这份准则适用于
在线和实体店零售商 ，从四大方面鼓励业者落实良好的交易方式： 
(a) 滴灌标价
(b) 价格比较

(c) 折扣
(d) 使用“免费”一词

✘

但实际价格：
机票价 $1,000

机场税 $200

燃油费 $200

预定费 $100

总价格 $1,500

机票
仅售



✔
在提供“免费”产品/服务的
促销活动中，明确而且醒目
地注明任何附带费用（如运
费）、条件、后续费用以及关
键条款和条件。

在免费试用期结束之前通
知消费者，并且提供有关如
何取消订单的明确指示和
信息。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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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让消费者为 “免费”的产品/ 服务付费. 

• 增加产品或服务的价格，或减少数量、质
量或组成部分，以抵销免费礼品/试用产
品的费用。 

• 声称产品或服务为免费，但其实费用已
计入配套价格中。

• 声称产品或服务为免费，但其实商家根
本无意提供该项产品或服务。

• 在广告宣传中，根据从未定下的价
格或在非常短的促销期内提供的价
格打折。

• 把两件产品捆绑起来，以“买一送一”
的促销方法把售价定为$�，但其实
两件产品的单件售价各为$�。

• 在广告宣传中注明在"限时促销"期
间以折扣价出售产品或服务，误导消
费者以为促销价格比原价低而且只
在短暂的促销期内有效，但事实上，
消费者可在更长的期限内享有这项
折扣。

• 在广告宣传中注明以折扣价售卖产
品或服务，但其实没有任何产品以该
折扣价出售。

✔
使用过去定下的实际价格进行比较。

记下过去的减价活动和价格为证。

限时折扣不应是虚假或具误导性的
促销手段。以明确和突出的方式注明
折扣期限或时段。

1
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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$50
(原价 $80)

促销有效期： 
01/01/2020 – 31/01/2020

b) 价格比较
 与竞争对手比较价格，显示自己的价格更具竞争力或具价格优势。

d) 使用“免费”一词
 商家给消费者提供 “免费“的产品/服务， 以吸引他们试用产品 /  
 服务， 并最终作出购买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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您的免费试用期即将结束。

您可以选择：

取消
订阅

视频直播

c) 折扣
 商家为其产品/服务提供折扣。

• 以非属实或具有误导性的方式，
指出竞争对手的价格较高。

• 根据已失效的价格进行比较。

• 拿旧型号产品与竞争对手较高规
格的新型号产品进行价格比较。

可能违反保护消费者公平
交易法的例子应该

确保用以进行价格比较的是获消费
者或业者接受为相似或等同的产品
或服务。

记下用来进行比较的价格，以证明
没有以虚假或具误导性的方式进行
价格比较。

定期查看对比的价格，并对价格比
较作出相应的修改。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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竞争对手的价格 
$3200 (2020年型号)

✓✓✓✓✓
能量效率

✓✓✓
能量效率

3

✘

✔

✔

✔
可能违反保护消费者公平
交易法的例子 可能违反保护消费者公平

交易法的例子
应该

应该

折扣价格

我的价格: 
$3000 (2019年型号)


